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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的术语和定义、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的鉴别和检测、处置工艺

技术和管理要求、入窑生料和水泥熟料重金属含量限值及水泥可浸出重金属含量限值、检测方法及检测

频次等。

本标准适用于水泥窑协同处置危险废物、生活垃圾(包括废塑料、废橡胶、废纸、废轮胎等)、城市和

工业污水处理污泥、动植物加工废物、受污染土壤、应急事件废物等固体废物的生产工艺过程、产品的控

制及管理。

液态废物(排入水体的废水除外)的处置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o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o 凡是注 H 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76 水泥化学分析方法

GB/T 214 煤中全硫的测定方法

GB/T 1345 水泥细度检验方法筛析法

GB 4915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5085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15555.1 固体废物 总求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5555.11 固体废物 氟化物的测定 离子选择性电极法

GB/T 15555.12 固体废物腐蚀性测定玻璃电极法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T 21372~2008 硅酸盐水泥熟料

GB/T 27978 水泥生产原料中废渣用量的测定方法

GB 30485 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

GB/T 30810 水泥肢砂中可浸出重金属的测定方法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HJ/T 20 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技术规范

HJ/T 298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

HJ 662 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技术规范

HJ 2025 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

CJ/T 96 生活垃圾化学特性通用检测方法

CJ/T 313 生活垃圾采样和物理分析方法

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 1 号令 (2008.6)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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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固体废物 solid waste 

在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丧失原有利用价值或者虽未丧失利用价值但被抛弃或者放弃的

固态、半同态和置于容器中的气态的物品、物质。

3.2 

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 co-processing of solid waste in cement kiln 

通过高温焚烧及水泥熟料矿物化高温烧结过程实现固体废物毒害特性分解、降解、消除、惰性化、稳

定化等目的的废物处置技术手段。

4 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的鉴别和检测

4.1 不应协同处置的废物

下列固体废物不应入窑进行协同处置:

a) 放射性废物;

b) 具有传染性、爆炸性及反应性废物;

c) 未经拆解的废电池、废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

d) 含录的温度计、血压计、荧光灯管和开关;

e) 有钙蜡烧工艺生产铭盐过程中产生的错渣;

f) 石棉类废物;

g) 未知特性和未经鉴定的固体废物。

4.2 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的鉴别和分析

水泥生产企业在接收固体废物之前，应对固体废物进行鉴别和分析，确定固体废物是否适宜水泥窑

协同处置。相关程序包括:

a) 了解产生固体废物企业及工艺过程基本情况，确定固体废物种类、物理化学特性等基本属性。

b) 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 HJ/T 298 和 GB 5085 认定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按照

HJ/T 298进行采样;一般废物按照 HJ/T 20 进行采样，记录并报告详细的采样信息。

c) 危险废物按照 HJ/T 298 和 GB 5085 进行鉴别分析，确定危险废物的危害特性。

d) 鉴别分析拟处置的固体废物特性，检测内容参见附录 A 。

5 生产处置管理要求和工艺技术

5.1 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的管理要求

协同处置固体废物企业应设立处置废物的管理机构，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井有专职人员负责处

置固体废物管理及环境保护有关工作;所有岗位的人员均应进行有关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相关知

识及技能的培训。

5.2 水泥窑协同处置设施场地与贮存

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设施所处场地应满足 GB 30485 和 HJ 662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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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窑协同处置厂区内危险废物的贮存设施应满足 GB 18597 的要求 o 生产处置厂区内一般废物

的贮存设施应满足 GB 50016 的要求 o 对于有挥发性或化工恶臭的固体废物，应在密闭条件下贮存。

固体废物的贮存设施要有必要的防揍性能 D 贮存设施内产生的废气和渗滤液，应根据各自的性质，按照

相关国家标准进行处理达标后排放。

5.3 水泥窑协同处置过程中固体废物的输送

在生产处置厂区内可采用机械、气力等输送装备或车辆输送、转运固体废物。固体废物的输送、转

送要有防扬尘、防异味发散、防泄漏等技术措施。对于有挥发性或化工恶臭的固体废物，应在密闭或负

压条件下进行输送、转运，产生的废气应导人水泥窑中或是通过空气过滤装置后达标排放;输送、转运管

道应有防爆等技术措施。

5.4 水泥协同处置厂区内固体废物的预处理

为适应水泥窑处置的要求，可在生产处置厂区内对固体废物进行预处理，包括化学处理，如酸碱中

和;物理处理，如分选、水洗、破碎、粉磨、烘干等。预处理工艺过程要有防扬尘、防异味发散、防泄漏等技

术措施。对于有挥发性或化工恶臭的固体废物，应在密闭或负压条件下进行预处理。预处理过程产生

的废渣、废气和废液，应根据各自的性质，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和文件进行处理达标后排放 o

5.5 水泥窑工艺技术装备及运行

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的水泥窑应是新型干法预分解窑，设计熟料规模大于 2 000 t/d ，生产过程控制

采用现场总线或 DCS 或 PLC 控制系统、生料质量控制系统、生产管理信息分析系统;窑尾安装大气污

染物连续监测装置。窑炉烟气排放采用高效除尘器除尘，除尘器的同步运转率为 100% 。

水泥窑在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时，投料量应稳定，及时调整操作参数，保证窑炉及其他工艺设备的正

常稳定运行。

5.6 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的投料

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技料点可设在生料制备系统、分解炉和回转窑系统(不包括筐冷机)。设

在分解炉和回转窑系统上的投料点应保持负压操作;含有机挥发性物质或化工恶臭的固体废物，不能投

入生料制备系统。

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投料应有准确计量和自动控制装置。在水泥窑或烟气除尘设备出现不正

常状况时，应自动联机停止固体废物投料。在水泥窑达到正常工况并稳定运行至少 4 小时后，可开始投

加固体废物;在水泥窑计划停机前至少 4 小时内不得投加固体废物。

6 入窑生料中重金属含量参考限值

6.1 为确保水泥熟料中重金属含量满足要求，经计算得到的人窑生料中重金属含量不宜超过表 1 中规

定的参考限值。人窑生料重金属含量按式(1)计算:

R; 二 2:: W;jαJ 十 Mß+Rri (1-2:: αj -ß) ………........………….( 1 ) 

式中:

R; 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后投料期间，生料中第 i 类重金属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千

克(mg/kg) ; 

重金属种类，可取代号为 1 、 2 、 3 等;

1 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种类，可取代号为 l 、 2 、 3 等，包含在生料制备系统、分解炉和回

转窑系统里投加的固体废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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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j 一一第 1 类固体废物(灼烧基)的第 i 种重金属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千克(mg/kg) ; 

αy 第 j 类固体废物(灼烧基)折算到生料中的配料比例，%;

M i 煤灰中第 i 种重金属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千克(mg/kg) ; 

F 煤灰折算到生料中的配料比例，%;

Rri 不投加固体废物期间，生料中第 i 类重金属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千克 (mg/kg) 。

表 1 入窑生料中重金属含量参考限值

重金属元素 参考限值/(mg/kg)

碑 (As) 28 

铅(Pb) 67 

锅(Cd) 1.0 

络 (Cr) 98 

铜 (Cu) 65 

镶(Ni) 66 

铸 (Zn) 361 

锺(Mn) 384 

6.2 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投料量的确定也可参考 HJ 662 中的重金属最大允许投加量限值 o

7 水泥熟料中重金属含量限值

7.1 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时，水泥窑生产的水泥熟料应满足 GB/T 21372 --2008 的要求，水泥熟

料中重金属元素含量不宜超过表 2 规定的限值。水泥熟料中重金属含量的检测按附录 B 规定的方法

进行。

表 2 水泥熟料中重金属含量限值

重金属 限值/(mg/kg)

碑 (As) 40 

铅(Pb) 100 

俑 (Cd) 1.5 

铭(Cr) 150 

铜 (Cu) 100 

镇(Ni) 100 

铐 (Zn) 500 

锺(Mn) 600 

8 水泥熟料中可浸出重金属含量限值

8.1 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时，水泥熟料中可浸出重金属含量不得超过表 3 规定的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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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水泥熟料中可浸出重金属含量测定按 GBjT 30810 规定的方法进行，其中样品制备按

GBjT 21372-2008中 5.2 进行。

表 3 水泥熟料中可浸出重金属含量限值

重金属 限值Cmg/L)

网 (As) 0.1 

铅CPb) 0.3 

锅 (Cd) 0.03 

络 (Cr) 0.2 

铜 (Cu) 1.0 

镇 (Ni) 0.2 

钵 (Zn) 1.0 

锺(Mn) 1.0 

9 大气污染物排放量限值及监测

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时，水泥窑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应按照 GB 4915 、 GB 30485 和 HJ 662 进行

检测并满足相关的要求。

10 检测频次

10.1 当首次处置某种危险废物时，水泥熟料中重金属含量检测频次不低于每天 1 次;连续一周检测结

果稳定且不超出标准规定限值，在危险废物来源及投料量稳定的前提下，频次可减为每周 1 次;连续两

个月检测结果稳定且不超出标准规定限值，频次可减为每月 1 次;若在此期间检测结果出现异常或危险

废物来源发生变化或中断处置超过半年以上，则频次重新调整为每天 1 次，依次重复。

当首次处置某种危险废物时，必须进行水泥熟料中可浸出重金属含量检测，在水泥熟料重金属含量

检测合格、危险废物来源及投料量稳定的前提下，频次为每月 1 次;连续两个月检测结果稳定且不超出

标准规定限值，频次可减为每半年 1 次;若在此期间检测结果出现异常或危险废物来源发生变化或中断

处置超过半年以上，则频次重新依次重复。

10.2 当首次处置某种确定含重金属的一般废物时，水泥熟料中重金属含量检测频次不低于每周 3 次;

连续二周检测结果稳定且不超出标准规定限值，在这种废物来源及投料量稳定的前提下，频次可减为每

月 1 次;连续三个月结果稳定且不超出标准规定限值，频次可减为三个月 1 次;若在此期间试验结果出

现异常或废物来源发生变化或中断处置超过半年以上，则频次重新调整为每周 3 次，依次重复。

当首次处置某种确定含重金属的一般废物时，必须进行水泥熟料中可浸出重金属含量检测，在这种

废物来源及投料量稳定的前提下，频次为每月 1 次;连续三个月检测结果稳定且不超出标准规定限值，

频次可减为每年 1 次;若在此期间检测结果出现异常或危险废物来惊发生变化或中断处置超过半年以

上，则频次重新依次重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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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资料性附录)

固体废物的分析项目

A 

σ3 

固体废物的化学成分和重金属元素分析项目

种类 化学成分a 重金属元素b

SiO , A12 0 3 Fe, 0 3 CaO MgO K 2 0 Na, O Cl S F Hg As Pb Cd Cr Cu Ni Zn 如1n

生活污泥类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生活垃圾类 d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污染土 J J J J J d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因态、半固态工业废物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液态工业废物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建议 Ci 依据 CJjT 96 分析， S 依据 GB/T 214 艾士卡法分析， F 依据 GB/T 15555.11 分析，其余化学成分为灰分巾的组分，依据 GßjT 176 分析。

b 建议除 Hg 外，重金属元素依据附录 B 处理样品，参照附录 B、 Gß/T 30810 分析 ;Hg 依据 GB/T 15555.1 进行分析。

表 A.l

固体废物的物理性质、pH 值、低位热值和有机成分分析项目

种类
物理性质a

低位热值b 有机成分cpH 值a

水分 烧失量

生活污泥类 d J J 

生活垃圾类 J J J 

污染土 J J J 

固态、半固态工业废物 J J J J 

液态工业废物 J J J 

a 建议水分依据 GB/T 27978 分析，烧失量依据 GB/T 176 分析， pH 值依据 Gß/T 15555.12 分析。

b 可根据废物的属性确定是否需要检测。

C 有机成分包括多氯联苯等，应根据废物的属性确定有机成分检测项目和方法。

表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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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水泥熟料中重金属含量的测定方法

B.1 范围

本附录规定了水呢熟料中重金属含量的测定方法。

B.2 方法原理

采用混合酸榕液以及微波加热的方法将试样全部消解进入榕液中，再进行溶液中的重金属含量的

测定。

B.3 试验用试剂和材料

B.3.1 试验用水:应符合 GB/T 6682 规定的 I 级水。

B.3.2 硝酸(HN03 ) .p 二1.42 g/mL.优级纯 o

B.3.3 氢氟酸(HF) .40%.优级纯。

B.3 .4 盐酸(HCl) .p= 1. 19 g/mL.优级纯。

B.3.5 跚酸饱和溶液:将棚酸晶体(分析纯)加入水中，用玻璃棒不断搅拌，直到棚酸不再溶解，即可制

得棚酸饱和榕准。

B.3.6 碑标准储备掖(1.000 mg/mU:称取1.320 3 g 经硅胶干燥器干燥 24 h 的三氧化二碑 (AS2 0 3 ) • 

溶于 10 mL 氢氧化铀(B. 3.28) 中，移入 1 000 mL 容量瓶，用盐酸(8.3.27)定容至 1 000 mLo 

B. 3.7 铅标准储备液( 1. 000 mg/ mU :称取1. 5985g 硝酸铅[Pb(N03 )2 J. 溶于约 200 mL 水中，加

1.5 mL硝酸 (B.3.2) .移入 1 000 mL 容量瓶，用水定容至 1 000 mL。

B.3.8 锦标准储备液(1.000 mg/ mL) :称取1. 000 g 纯铺粉，溶于 5 mL 硝酸溶液 (B.3.24) 中，移入

1 000 mL容量瓶，用水定容至 1 000 mLo 

B.3.9 锦标准储备液(1.000 mg/mL):称取1. 4144g 经 105 oC ~ 110 oC 干燥 2 h 的重错酸饵

(K2 Cr2 07 ，优级纯) .溶于水中，移人 500 mL 容量瓶，用水定容至 500 mL 。

B.3.10 铜标准储备液0.000 mg/mU:称取1.000 g 纯铜粉(铜含量注99.9%).溶于 15 mL 硝酸榕液

(B. 3.24) 中，移入 1 000 mL 容量瓶，用水定容至 1 000 mL。

B.3.11 锦标准储备液(1. 000 mg/ mL) :称取1. 000 g 金属镇(高纯或光谱纯) .溶于 10 mL 硝酸溶液

(B. 3.24) 中，加热驱除氮氧化物，冷却至室温后移入 1 000 mL 容量瓶，用水定容至 1 000 mLo 

B.3.12 钵标准储备液(1.000 mg/mU:称取1.000 g 纯辞粉(钵含量二三99.9%).榕于 20 mL 硝酸溶液

也.3.24) 中，移入 1 000 mL 容量瓶，用水定容至 1 000 mLo 

B.3.13 锦标准储备液(1 mg/mL):称取1. 291 2 g 氧化锤 (MnO. 优级纯)或称取1. 000 g 金属锺

〔ω(Mn)注99. 8%J.加硝酸榕液(B.3.24)溶解后，移入 1 000 mL 容量瓶，用水定容至 1 000 mL。

B.3.14 硝酸榕液0+99):1 份体积的硝酸(B.3.2) 与 99 份体积的水相混合。

B.3.15 呻标准使用液000μg/U:临用前将呻标准储备液也.3.6)用盐酸溶液(B.3.27)逐级稀释配制。

B.3.16 铅标准使用液 (500μg/U: 临用前将铅标准储备液也.3.7)用硝酸溶被(B.3.14)逐级稀释配制。

B.3.17 幅标准使用液(25μg/U: 临用前将俑标准储备液(B.3.8)用硝酸溶液也.3.14)逐级稀释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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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18 铝标准使用破(500 问/L) :临用前将锦标准储备掖 (B.3.9)用硝酸溶攘(B.3.14)逐级稀释配制。

B.3.19 铜标准使用液 (500μg/L) :临用前将铜标准储备液 (B.3.10) 用硝酸洛液 (B.3.14) 逐级稀释

配制。

B.3.20 锦标准使用液 (400μg/L) :临用前将锦标准储备液 (B.3.11) 用硝酸溶液 (B.3.14) 逐级稀释

配制。

B.3.21 捍标准使用液 (5.0 mg/L):临用前将捍标准储备液 (B.3.12) 用硝酸溶液 (B.3.14) 逐级稀释

配制。

B.3.22 锺标准使用液(10.0 mg/ L):临用前将锯标准储备液(B. 3.13)用硝酸溶液也.3.14) 逐级稀释

配制。

B.3.23 磷酸氢二镀[(NH4 )2 HP04 ]水溶被 (50 g/L) : 5g 磷酸氢二镀[(NH4 )2 HP04 J (优级纯) ，溶于
100 mL 水中。

B. 3.24 硝酸溶液0+ 1) :1 份体积的硝酸(B.3.2) 与 1 份体积的水相混合。

B.3.25 硫服抗坏血酸混合溶液(5十 5+100):分别称取硫服、抗坏血酸各 5 g ，溶于 100 mL 水中。此

搭破现用现配。

B. 3.26 棚氢化押(KBH4 ) 溶液(10 g/L) : 0.5 g 氢氧化饵于溶解少量水中，加入 1 g 棚氢化伺后混匀，用

水稀释至 100 mL。此溶液现用现配。

B.3.27 盐酸榕攘 (3十 97):3 份体积的盐酸(B. 3.4)与 97 份体积的水相混合。

B.3.28 氢氧化铀溶液(40 g/L) :4 g 氢氧化铀榕于 100 mL 水中。

注:各标准储备液也可采用国家有证标准物质配制。

B.4 试验用仪器设备

B.4 .1 微波消解仪:

a) 微波功率能保证快速加热，通常为 600 W~l 500 W; 

b) 能显示压力、温度数据;感应温度达到~ ::1:: 2.5 .C; 
c) 具备耐腐蚀、通风良好的炉腔;

d) 配备微波能够透过、耐试剂的惰性塑胶材料制成的罐(如特氟隆消解罐)。

B.4.2 赶酸仪:控温精度达士 1 .C;孔间温度差应小于士1.5 .C 。

B.4 .3 容量瓶 :50 mL. 

B.4.4 分析天平:精度达到士0.000 1 go 

B.4 .5 方孔筛:满足 GB/T 1345 标准规定的 80μm 方孔筛。

B.4.6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带有火焰、石墨炉原子化器。

B.4.7 原子荧光光谱仪。

B.4 .8 碑空心阴极灯。

B.4 .9 铅空心阴极灯。

B.4 .10 锅空心阴极灯。

B.4 .11 铝空心阴极灯。

B.4 .12 铜空心阴极灯。

B.4 .13 镇空心阴极灯。

B.4.14 钵空心阴极灯。

B.4.15 辑空心阴极灯。

B.4 .16 高纯氧气。

B.4 .17 乙: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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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试验步骤

B.5.1 试验准备

实验所用的玻璃器皿需先用洗涤剂洗净，再用硝酸溶液c1+ 1) CB.3.24) 浸泡 24 h，使用前再依次用
自来水、试验用水 CB.3. 1)洗净。

B.5.2 试样的制备

将水泥熟料破碎、磨细，试样应全部通过 80μm 方孔筛。

B.5.3 空白消解溶液的制备

依次将 6 mL 盐酸 CB. 3.的， 2 mL 硝酸 C B. 3.2)和 2 mL 氢氟酸 C B. 3.3) , 10 mL 试验用水 CB.3. 1)加人

特氟隆消解罐中，将消解罐置于微被消解仪，安装固定后加热至 180 .C ，保温 30 min. 然后从微波消解

仪移出消解罐，加入 12 mL 棚酸饱和溶液 C B. 3.5) ，放入己预热至 90 .C~100.C 的赶酸仪中 10 min 以

上，直至样品全部消解(不要蒸干)。然后将特氟隆消解罐移出赶酸仪冷却至室温，将消解潜液转移至容

量瓶，用试验用水 C B. 3.1)定容至 50 mLo 

B.5.4 试样消解溶攘的制备

称取 0.250 0 g 试样，准确到 0.000 1 g ，按照 B.5.3 的步骤制备试样消解溶液。

注:所有的消解过程应在通风环境下进行 o

B.5.5 样晶分析

B.5.5.1 呻的测定

B.5.5.1.1 方法提要

碑的测定采用氢化物-原子荧光光谱法。试液在酸性介质中，以棚氧化饵作还原剂，将样品中的碑

转化为挥发性氢化物，以高纯氧气作为载气将挥发性氢化物从母液中分离导人石英炉原子化器中原子

化。以特种空心阴极灯作激发光源，激发畔原子发出荧光，荧光强度值在一定范围内与呻的浓度成

正比。

碑的检出限为:碑 0.005 mg/L 。

B.5.5.1.2 仪器参数

不同型号的仪器最佳测试条件不同，可根据仪器使用说明书自行选择。

B.5.5.1.3 标准曲线

B.5.5. 1.3. 1 碑标准溶擅系列配制

分别移取碑标准使用液也.3.15)0 mL 、 0.5 mL、1. 0 mL 、 2.0 mL 、 4.0 mL 、 5.0 mL 于 6 个 50 mL 容

量瓶中，各加入硫腮-抗坏血酸混合溶被 C B. 3.25) 10 mL，用盐酸溶被 C B. 3.27)定容。呻标准溶液系列碍

浓度分别为 :0.0μg/L 、1. 0μg/L 、 2.0μg/L 、 4.0μg/L 、 8.0μg/L 、 10.0μg/Lo

B.5.5.1.3.2 呻标准曲线测定

按照仪器性能调节仪器至最佳工作条件，以盐酸溶液也.3.27) 为载流液、棚氢化饵 C B. 3.26)为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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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由低到高浓度顺次测定碑标准搭液的荧光强度。以标准溶液的浓度(以问 /L 计)为横坐标，以相应

的荧光强度值减去空白试验、溶液的荧光强度值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B.5.5.1 .4 分析步骤

B.5.5. 1.4. 1 按照标准曲线测定中仪器的条件分别测定试样消解榕液中畔的荧光强度，在标准曲线中

查出漫出液相应的浓度 o

B.5.5.1 .4 .2 按照标准曲线测定中仪器的条件测定空白消解溶液中碑的荧光强度，并在标准曲线中查

出其相应浓度。

B.5.5.2 铅、铺、错、铜、镇的测定

B.5.5.2.1 方法提要

铅、锅、铭、铜、蝶的测定采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试液通过自动进样器注入石墨炉中，经

过预先设定的干燥、灰化、原子化等升温程序使共存机体蒸发除去，同时在原子化阶段的高温下铅、铺、

铭、铜、镇化合物离解为基态原子蒸汽，并对空心阴极灯发射的特征谱线产生选择性吸收，在选择的最佳

测定条件下，通过背景扣除测定试液中铅、锅、铭、铜和镇的吸光度。加入磷酸氢二钱可消除干扰。

铅、锅、铭、铜、蝶的检出限分别为:铅 0.005 mg/L ，锚 0.001 mg/L，铝 0.01 mg/L，铜 0.005 mg/L, 

镇 0.01 mg/L 口

B.5.5.2.2 仪器参数

不同型号的仪器最佳测试条件不同，可根据仪器使用说明书自行选择。

B.5.5.2.3 标准曲线

B.5.5.2.3.1 标准溶液系到配制

a) 铅标准溶液系列

分别移取铅的标准使用液也.3.16)0 mL 、1. 0 mL 、 2.0 mL 、 5.0 mL 、 10.0 mL 于 5 个 50 mL 容量瓶

中，各加入 3.0 mL 磷酸氢二镜 CB.3.23) 溶液，用硝酸 CB.3.14)定容。铅标准溶液系列铅浓度分别为:

0.0 f-Lg/L 、 10.0 μg/L 、 20.0μg/L 、 50.0 f-Lg/L 、 100.0 μg/L 。

b) 锦标准搭液系列

分别移取锚的标准使用液CB.3.17)0 mL、1. 0 mL 、 2.0 mL 、 5.0 mL 、 10.0 mL 于 5 个 50 mL 容量瓶

中，各加入 3.0 mL 磷酸氢二镜 C B. 3.23) 榕攘，用硝酸 CB.3.14)走容。锦标准溶液系列铺浓度分别为:

0.0 μg/L 、 0.5μg/L 、1. 0μg/L 、 2.5μg/L 、 5.0μg/Lo

c) 锦标准溶液系列

分别移取锚的标准使用液(B.3.18)0 mL、1. 0 mL 、 2.0 mL 、 5.0 mL 、 10.0 mL 于 5 个 50 mL 容量瓶

中，各加入 3.0 mL 磷酸氢二钱也.3.23) 、蓓液，用硝酸 C B. 3.14) 定容。锦标准溶液系列锚放度分别为 t

0.0 f-Lg/L 、 10.0μg/L 、 20.0μg/L 、 50.0 f-L g/L 、 100.0 f-Lg/L 。

d) 铜标准溶液系列

分别移取铜的标准使用液也.3.19)0 mL、1. 0 mL 、 2.0 mL 、 5.0 mL 、 10.0 mL 于 5 个 50 mL 容量瓶

中，各加入 3.0 mL 磷酸氢二接 CB.3.23)溶液，用硝酸 CB.3.14) 定容。铜标准溶液系列铜浓度分别为:

0.0 μg/L 、 10.0μg/L 、 20.0μg/L 、 50.0μg/L 、 100.0μg/L 。

e) 锦标准溶液系列

分别移取镇的标准使用液CB.3.20)0 mL、1. 0 mL 、 2.0 mL 、 5.0 mL 、 10.0 mL 于 5 个 50 mL 容量瓶

中，各加入 3.0 mL 磷酸氢二钱 CB.3.23) 溶液，用硝酸 (B.3.14)定容。锦标准溶液系列镇放度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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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μg/L 、 8.0μg/L 、 16.0μg/L 、 40.0μg/L 、 80.0μg/L 。

B.5.5.2.3.2 标准曲线测定

按照仪器性能调节仪器至最佳工作条件，由低到高浓度顺次测定标准榕液的吸光度。

以标准溶液的故度(以 μg/L it)为横坐标，以相应的吸光度值减去空白试验溶液的吸光度值为纵

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B.5.5.2 .4 分析步骤

B.5.5.2 .4 .1 按照标准曲线测定中仪器的条件分别测定试样消解溶液中各元素的吸光度，在标准曲线

中查出其相应的浓度。

B.5.5.2.4 .2 按照标准曲线测定中仪器的条件测定空白消解溶液中各元素的吸光度，并在标准曲线中

查出其相应的故度。

B.5.5.3 辑、撞的测定

B.5.5.3.1 方法提要

辞、锚的测定采用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辞、磕的试液经不同方式的处理后，被吸人空气

乙快火焰，在火焰中形成的元素基态原子蒸汽对空心阴极灯发射的特征谱线产生选择性吸收，在选择的

最佳测定条件下，测定试液中辑、锚的吸光度。

辑、链的检出限分别为:铮 0.2 mg/L ，锺 0.1 mg/Lo 

B.5.5.3.2 仪器参数

不同型号的仪器最佳测试条件不同，可根据仪器使用说明书自行选择。

B.5.5.3.3 标准曲线

B.5.5.3.3.1 标准溶擅系列配和j

a) 钵标准溶液系列

分别移取辑的标准使用液CB.3.2 1) 0 mL 、1. 0 mL 、 2.0 mL 、 5.0 mL 、 20.0 mL 于 5 个 50 mL 容量瓶

中，用硝酸 CB. 3.14)定容。辞标准榕液系列停放度分别为: 0.0 mg/L 、 0.1 mg/L 、 0.2 mg/L 、 0.5 mg/L 、

2.0 mg/Lo 

b) 锺标准溶液系列

分别移取握的标准使用液 CB. 3.22)0 mL 、1. 0 mL 、 2.0 mL 、 5.0 mL 、 10.0 mL 于 5 个 50 mL 容量瓶

中，用暗酸 C B. 3.14) 定容。钮标准溶被系列锚铮浓度分别为: 0.0 mg/L 、 0.2 mg/L 、 0.4 mg/L 、

1.0 mg/L 、 2.0 mg/Lo 

B.5.5.3.3.2 标准曲线测定

按照仪器性能调节仪器至最佳工作参数，由低到高跟度顺次测定标准溶液的吸光度。以标准溶液

的改度(以 mg/L 计)为横坐标，以相应的吸光度值减去空白试验溶液的吸光度值为纵坐标，绘制标准

曲线。

B.5.5.3.4 分析步骤

B.5.5.3 .4 .1 按照标准曲线测定中仪器的条件分别测定试样消解溶被中各元素的吸光度，在标准曲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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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出其相应的故度。

B.5.5.3.4 .2 按照标准曲线测定中仪器的条件测定空白消解榕液中各元素的吸光度，并在标准曲线中

查出其相应的浓度 o
注 2 不同样品的最佳测试条件不同，可根据仪器使用说明书及样品实际再自行调整。

••• ••• CB.l) 

计算

除钵、锺外，水泥熟料中重金属含量用式 (B. l)计算:

S 一 (C i 一-C'i) xV 
一一一

mo 

B.5.6 

B.5.6.1 

….( B.2 ) 

式中:

i 水泥熟料中重金属碑、铅、锅、悟、铜、镇:

S , 水泥熟料中重金属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千克Cmg/kg) ; 

Ci 试样?肖解榕液中第 i 类重金属的浓度，单位为微克每升(μg/L) ; 

C: 空白消解溶液中第 i 类重金属的浓度，单位为微克每升(μg/L) ; 

V 一消解榕液定容体积，单位为升(L) ; 

mo 一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 (g) 。

B.5.6.2 对于捍、髓，水泥熟料中重金属含量用式 B.2 计算 z

S .(CJ-Cf J × V 4AA 

一一-一一二L一一一一 X 1 UU 
mo 

式中:

1 水泥熟料中重金属铮、钮;

Sj 水泥熟料中重金属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千克(mg/kg) ; 

Cj 一一试样消解榕掖中第 J 类重金属的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 

c; 空白消解溶液中第 J 类重金属的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 

V 消解溶液定容体积，单位为升(L) ; 

mo 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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